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翁淑貞  

訴訟代理人  林至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庭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瑋隆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于庭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烔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

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被繼承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灣積體電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10,000股）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C欄所示。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三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繼承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所提起遺產分割之訴，係以被

繼承人遺產之分割為請求法院審判之對象，法院應將整個遺

產為一體列為分割範圍，並定其分割方法。縱繼承人對遺產

範圍有爭議，僅就部分財產應否列為遺產予以分割之判決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該上訴效力仍應及於訴之全部（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判決參照）。上訴人雖僅就原判

決認定被繼承人翁黃秀琴之遺產範圍不包含附表編號6A欄所

示債權（下稱系爭債權）部分聲明不服，上訴效力仍及於訴

之全部，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

明文。上訴人主張翁黃秀琴遺產包含對被上訴人翁瑋隆（下

稱其名）之系爭債權，翁瑋隆於民國114年8月27日具狀抗辯

系爭債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語（本院卷二第277頁），上訴

人雖表示翁瑋隆逾時提出該攻擊防禦方法而不合法（本院卷

二第300頁）。核翁瑋隆前揭所為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

禦方法，惟此攸關其得否拒絕給付翁黃秀琴依系爭債權之請

求，涉及系爭債權應否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配，如不許其提

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說明，應准許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母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伊與

翁瑋隆、被上訴人翁烔城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1/3。翁

黃秀琴除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外，其曾委託翁瑋

隆投資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積電）股票，翁

瑋隆遂於87年8月至9月間以翁黃秀琴定存解約後部分款項，

以其配偶薛羽芯之名義買入台積電股票9,000股（下稱系爭

股票），迄至翁黃秀琴死亡為止，系爭股票加計歷年配發之

股票股利共計29,500股，翁黃秀琴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

求翁瑋隆交付。又該委任關係於翁黃秀琴死亡時消滅，翁瑋

隆持有上開股份無法律上原因，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

還。是翁黃秀琴另有對翁瑋隆之系爭債權，應計入其遺產範

圍。兩造就翁黃秀琴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合意，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等情。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求為命將翁

黃秀琴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

示方法分割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翁瑋隆辯以：翁黃秀琴僅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

並未委任伊購買台積電股票，至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定

存解約時給付伊之部分款項，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

芯買入之系爭股票無關，翁黃秀琴對伊並無系爭債權存在，

縱認有之，系爭股票已於88年12月24日前全數賣出，系爭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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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業已罹於時效等語。

　㈡翁烔城則以：同意上訴人之請求及分割方法。翁黃秀琴於87

年間曾詢問伊投資事宜，伊建議可買台積電股票，翁黃秀琴

遂將其定存到期後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系爭股

票，翁瑋隆均有將台積電歷年配發之現金股利交付翁黃秀琴

等語。

三、原審判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5A欄遺產，應依附表

編號1至5C欄所示方法分割。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為：㈠

原判決廢棄。㈡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

產，應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翁瑋隆答辯聲

明：上訴駁回。翁烔城答辯聲明：同意上訴聲明。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217頁）：

　㈠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長子翁烔城、次子翁瑋隆及

長女即上訴人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均為3分之1。附表編號

1至5A欄為翁黃秀琴之遺產。

　㈡翁烔城於翁黃秀琴死後，自翁黃秀琴中華郵政帳戶（即附表

編號3帳戶，下稱翁黃秀琴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1

75萬元以備喪葬開銷，嗣實際支出喪葬費合計18萬4,020

元，翁烔城另曾先墊付1萬800元向葬儀社購買庫錢。嗣兩造

於111年4月14日以原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和解筆錄

成立和解，翁烔城願將自翁黃秀琴郵局帳戶領出之175萬元

扣除喪葬費18萬4,020元後之數額即156萬5,980元返還予兩

造公同共有。

五、兩造均不爭執翁黃秀琴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上

訴人主張系爭債權亦為翁黃秀琴之遺產，則為翁瑋隆所否

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析述如下：

　㈠翁黃秀琴有無委任翁瑋隆購買台積電股票？

　　⒈按所謂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

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委任之目

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受任人得

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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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不限於受任人以自己名義處理

之。

　　⒉經查，兩造父親即翁黃秀琴之配偶翁博裕前於86年6月29

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兩造、翁黃秀琴，翁博裕遺有彰化

銀行虎尾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博裕彰

銀帳戶）存款701萬1,922元之遺產。嗣由翁博裕生前之同

居人將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予翁瑋隆，翁瑋隆

於同月30日從上開存款提領現金100萬元，及匯出200萬元

至其配偶薛羽芯於板橋農會帳戶、匯出400萬元至翁瑋隆

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瑋隆華南

商銀帳戶），再於同年8月20日將此筆400萬元中200萬元

匯款予翁黃秀琴，同日該筆200萬元辦理為翁黃秀琴所有

之華南商業銀行定存（下稱系爭200萬元定存款）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7頁），並有翁博裕遺產

稅核定通知書、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翁瑋隆

華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及翁黃秀琴定期性

存款明細表為證（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252號卷【下稱家

上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403至404、537至543頁）。

嗣翁黃秀琴所有之系爭200萬元定存款於87年8月20日到期

時，其僅將其中100萬元辦理定存續存1年，其餘100萬元

則由翁黃秀琴指示翁瑋隆於同日匯入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

後，翁瑋隆再於同日從該帳戶提領50萬元存入薛羽芯設於

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嗣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合併）板橋中

山分行之證券帳戶（下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又薛羽

芯日盛證券帳戶依序於87年8月18日（扣款日：8月20

日）、同月19日（扣款日：同月21日）、同年9月1日（扣

款日：同年9月3日）購買台積電股票1,000股、5,000股、

3,000股（即系爭股票），總計交易支出（含手續費）為3

9萬4,846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二第217至218

頁），並有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翁瑋隆華南商銀

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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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明細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

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可佐（家上卷第297

頁、本院卷一第171、539至543頁、卷二第225頁）。衡諸

系爭股票交易扣款期間為87年8月20日至9月3日，核與87

年8月20日翁黃秀琴交付100萬元予翁瑋隆及翁瑋隆同日將

部分款項存入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時間密接，上訴人主

張系爭股票係翁瑋隆以翁黃秀琴所有系爭200萬元定存款

到期之部分款項委由薛羽芯名義買入，尚非無憑。

　　⒊徵諸直至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約3個月前之109年10

月間，經翁瑋隆詢問翁烔城關於翁黃秀琴台積電股票現金

股利入帳事宜，翁烔城尚答覆「已入帳了」等語（參原審

卷第93頁翁瑋隆與翁烔城間LINE對話截圖），且翁瑋隆不

否認該對話之真正，並自承其多年來均有依台積電歷年現

金股利數額給付款項予翁黃秀琴之事實（本院卷二第272

至273頁），復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後，針對翁黃

秀琴遺產分配事宜，於同月28日傳訊予翁烔城稱：「…因

為媽媽（即翁黃秀琴）的偏心不公平，有出勞力的沒報

酬，沒出勞力的能得到錢，這是翁家的錢，我基於這種情

況我只能給她（即上訴人）五張股票，至於其他媽媽所留

的郵局和保險，我都不要，我只要爸爸（即翁博裕）給我

的」，再於同年2月2日傳訊予翁烔城稱：「…股票上週五

（即同年1月29日）我已經賣了，我給阿貞（即上訴人）

三百萬，媽媽的存款、保險我都不要，你同不同意？同意

的話，我就轉到兆豐銀行」等語（原審卷第93至97頁翁烔

城與翁瑋隆間LINE對話截圖），所述「給上訴人5張股

票」、「給上訴人300萬元」，亦與依斯時台積電股票每

股收盤價591元，盤中最高價619元、最低價591元（見本

院卷二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

成交資訊），所估算當日台積電股票5張即5,000股之交易

價格相近。另佐以證人即翁黃秀琴友人蔡吳秀琴於原審具

結證稱：伊曾聽翁黃秀琴提及有股票放於次子（即翁瑋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五頁



隆）處由其代為操作，次子會拿股息給她，她拿到後會給

她女兒（即上訴人），拿錢給女兒的情形伊有看過幾次等

情（原審卷第212至214頁），參互以察，可知翁黃秀琴確

以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

購買台積電股票，翁瑋隆即於此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

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且續為翁黃秀琴持有台積電股

票，始會於其生前持續給付歷年現金股利，並將該股票之

處理分配列為翁黃秀琴遺產分割之商討事項。

　　⒋翁瑋隆抗辯：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匯予伊100萬元，係

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系爭股票無關等語，固

提出其於108年7月20日傳訊予翁烔城、翁烔城於同月22日

及110年1月29日傳訊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本院卷一第

439至444頁），惟該等對話並無任何有關翁黃秀琴曾向翁

瑋隆借款之內容，顯難認其所辯可採。翁瑋隆又抗辯：伊

前開110年1月28日、2月2日傳訊內容所述5張股票、300萬

元非指台積電股票，當時因翁烔城一再以翁黃秀琴生前要

求伊要負擔照顧上訴人責任，伊不堪其擾，乃表示願賣掉

股票後給上訴人300萬元，從而出售其他非台積電股票籌

資等語，並提出110年1月25日至同年2月3日期間出售薛羽

芯富邦證券帳戶持有股票之交易查詢明細表為證（本院卷

一第423頁），惟該交易查詢明細表顯示此段期間賣出總

計33張股票，交易總金額232萬餘元，其中110年1月29日

（即110年2月2日訊息所述上週五）賣出總計25張股票，

交易總金額161萬餘元，要與翁瑋隆訊息中所述5張股票、

300萬元，差異甚大，其上開抗辯，亦不足信。至翁瑋隆

另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內於87年間買入之系爭股票，嗣

後已全數賣出一節，固有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

表為佐（本院卷二第225頁），然翁瑋隆於翁黃秀琴委任

授權範圍內，本得自行裁量決定受任投資買賣台積電股票

之處理方法，則其於委任期間如何進出股票市場投資買賣

之具體細節，均無礙於其與翁黃秀琴間委任事務權利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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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存在之認定。

　　⒌依上，翁黃秀琴有委任翁瑋隆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事

實，堪予認定。

　㈡翁黃秀琴死亡時，對翁瑋隆有無系爭債權存在？系爭債權內

容為何？

　　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

滅。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550條本文、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翁黃秀琴與翁

瑋隆間委任買賣台積電股票，且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猶

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之法律關係，因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

死亡而消滅，翁瑋隆於斯時起，持有受任買入之台積電股票

即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

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之債權，洵為有理。至上訴人雖主

張應依系爭股票9,000股，加計87年買入後至110年1月3日期

間台積電合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為29,500股等語，

並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0日函附之台

積電86年度至110年度股票股利配發資料表為證（本院卷一

第329頁）。經查，翁瑋隆於本件委任授權範圍內，於87年

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固如前述，然針對翁瑋隆於

翁黃秀琴死亡前受任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具體日期、成

交股數一節，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無由認定翁

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受任持有之台積電股票現存之股票

股數為29,500股，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之股數，尚屬無據。此

外，上訴人即未再針對翁瑋隆於110年1月3日現存之受任持

有台積電股票具體股數，提出其他客觀證據資料佐證，爰參

酌證人蔡吳秀琴於原審結證以：翁黃秀琴有說股票要給上訴

人、翁瑋隆一人一半，翁烔城不需要，因為上訴人比較沒有

錢，故有跟翁瑋隆說股票要一半給上訴人。伊有建議翁黃秀

琴若要給上訴人一半股票，最好趕快給，但翁黃秀琴說翁瑋

隆應該不會不給，沒有特別寫書面等語（原審卷第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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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16頁），佐以翁瑋隆與翁烔城商討台積電股票處理分配

時，因認翁黃秀琴不公平，於110年1月28日傳訊表示「只

能」給上訴人5張股票等語（原審卷第95頁LINE對話截

圖），意指其不願讓上訴人足額獲配一半之台積電股數，可

知翁瑋隆當時持有為翁黃秀琴買入之台積電股票應為10張以

上，以最有利於翁瑋隆為認定，即為10張即1萬股。從而，

翁黃秀琴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

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又該債權請求權係於110年1月3

日翁黃秀琴死亡時起算，尚未罹於15年請求權時效。基此，

上訴人請求將此債權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割，應為有據。

　㈢翁黃秀琴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且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

同共有，此為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所明定。次按繼承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同法第1164條亦有明文。遺產分割，其目

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

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

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

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

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

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

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

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

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查翁黃秀琴遺有如附表A欄所示遺產，其中編號6A欄內容

為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業經認定

如前，針對遺產之分割方案如下（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

示）：

　　　⑴附表編號1至5A所示遺產為存款及翁烔城應返還予兩造

公同共有之現金款項，性質均可原物分割，上訴人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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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原審判決所定即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方法分割，即

上訴人、翁烔城各自翁烔城返還款項中取償支付之喪葬

費用庫錢3,000元、7,800元後，所有款項由兩造依應繼

分比例各1/3分配等語，為翁烔城所同意（本院卷二第2

99頁），翁瑋隆就此亦無不同意見，爰依兩造意願分割

如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

　　　⑵附表編號6A欄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

權，乃兩造公同共有之債權，衡諸台積電股票性質上可

分，且為得於公開交易市場自由買賣取得之流通性有價

證券，併考量整股交易之便利性，爰由上訴人、翁烔城

各分得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各3,000股之債

權，另就上訴人、翁烔城未獲分配之其餘1,000股債

權，依繼承開始之最近交易日即110年1月4日（110年1

月3日為假日）台積電收盤價每股536元計算（本院卷二

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

資訊），由翁瑋隆補償上訴人、翁烔城各17萬8,667元

（計算式：1,000股×536元÷3＝17萬8,667元，元以下四

捨五入），即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翁黃秀琴所

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積電股票1萬股）所示遺產，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並由本院依職權酌定分割方法如附表C欄

所示。原判決所定分割方法既與本院不同，無可維持，應認

上訴為有理由，爰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

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

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

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

1、第85條第1項但書規定，由全體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擔

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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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伊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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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翁淑貞  
訴訟代理人  林至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庭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瑋隆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于庭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烔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被繼承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000股）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C欄所示。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三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繼承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所提起遺產分割之訴，係以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為請求法院審判之對象，法院應將整個遺產為一體列為分割範圍，並定其分割方法。縱繼承人對遺產範圍有爭議，僅就部分財產應否列為遺產予以分割之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該上訴效力仍應及於訴之全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判決參照）。上訴人雖僅就原判決認定被繼承人翁黃秀琴之遺產範圍不包含附表編號6A欄所示債權（下稱系爭債權）部分聲明不服，上訴效力仍及於訴之全部，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翁黃秀琴遺產包含對被上訴人翁瑋隆（下稱其名）之系爭債權，翁瑋隆於民國114年8月27日具狀抗辯系爭債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語（本院卷二第277頁），上訴人雖表示翁瑋隆逾時提出該攻擊防禦方法而不合法（本院卷二第300頁）。核翁瑋隆前揭所為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此攸關其得否拒絕給付翁黃秀琴依系爭債權之請求，涉及系爭債權應否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配，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說明，應准許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母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伊與翁瑋隆、被上訴人翁烔城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1/3。翁黃秀琴除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外，其曾委託翁瑋隆投資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積電）股票，翁瑋隆遂於87年8月至9月間以翁黃秀琴定存解約後部分款項，以其配偶薛羽芯之名義買入台積電股票9,000股（下稱系爭股票），迄至翁黃秀琴死亡為止，系爭股票加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29,500股，翁黃秀琴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翁瑋隆交付。又該委任關係於翁黃秀琴死亡時消滅，翁瑋隆持有上開股份無法律上原因，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是翁黃秀琴另有對翁瑋隆之系爭債權，應計入其遺產範圍。兩造就翁黃秀琴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合意，亦無不分割之約定等情。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求為命將翁黃秀琴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翁瑋隆辯以：翁黃秀琴僅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並未委任伊購買台積電股票，至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定存解約時給付伊之部分款項，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之系爭股票無關，翁黃秀琴對伊並無系爭債權存在，縱認有之，系爭股票已於88年12月24日前全數賣出，系爭債權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業已罹於時效等語。
　㈡翁烔城則以：同意上訴人之請求及分割方法。翁黃秀琴於87年間曾詢問伊投資事宜，伊建議可買台積電股票，翁黃秀琴遂將其定存到期後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系爭股票，翁瑋隆均有將台積電歷年配發之現金股利交付翁黃秀琴等語。
三、原審判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5A欄遺產，應依附表編號1至5C欄所示方法分割。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應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翁瑋隆答辯聲明：上訴駁回。翁烔城答辯聲明：同意上訴聲明。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217頁）：
　㈠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長子翁烔城、次子翁瑋隆及長女即上訴人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均為3分之1。附表編號1至5A欄為翁黃秀琴之遺產。
　㈡翁烔城於翁黃秀琴死後，自翁黃秀琴中華郵政帳戶（即附表編號3帳戶，下稱翁黃秀琴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175萬元以備喪葬開銷，嗣實際支出喪葬費合計18萬4,020元，翁烔城另曾先墊付1萬800元向葬儀社購買庫錢。嗣兩造於111年4月14日以原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和解筆錄成立和解，翁烔城願將自翁黃秀琴郵局帳戶領出之175萬元扣除喪葬費18萬4,020元後之數額即156萬5,980元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五、兩造均不爭執翁黃秀琴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上訴人主張系爭債權亦為翁黃秀琴之遺產，則為翁瑋隆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析述如下：
　㈠翁黃秀琴有無委任翁瑋隆購買台積電股票？
　　⒈按所謂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受任人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不限於受任人以自己名義處理之。
　　⒉經查，兩造父親即翁黃秀琴之配偶翁博裕前於86年6月29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兩造、翁黃秀琴，翁博裕遺有彰化銀行虎尾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款701萬1,922元之遺產。嗣由翁博裕生前之同居人將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予翁瑋隆，翁瑋隆於同月30日從上開存款提領現金100萬元，及匯出200萬元至其配偶薛羽芯於板橋農會帳戶、匯出400萬元至翁瑋隆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再於同年8月20日將此筆400萬元中200萬元匯款予翁黃秀琴，同日該筆200萬元辦理為翁黃秀琴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定存（下稱系爭200萬元定存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7頁），並有翁博裕遺產稅核定通知書、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及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為證（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252號卷【下稱家上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403至404、537至543頁）。嗣翁黃秀琴所有之系爭200萬元定存款於87年8月20日到期時，其僅將其中100萬元辦理定存續存1年，其餘100萬元則由翁黃秀琴指示翁瑋隆於同日匯入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後，翁瑋隆再於同日從該帳戶提領50萬元存入薛羽芯設於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嗣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合併）板橋中山分行之證券帳戶（下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又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依序於87年8月18日（扣款日：8月20日）、同月19日（扣款日：同月21日）、同年9月1日（扣款日：同年9月3日）購買台積電股票1,000股、5,000股、3,000股（即系爭股票），總計交易支出（含手續費）為39萬4,846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並有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交易查詢明細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可佐（家上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171、539至543頁、卷二第225頁）。衡諸系爭股票交易扣款期間為87年8月20日至9月3日，核與87年8月20日翁黃秀琴交付100萬元予翁瑋隆及翁瑋隆同日將部分款項存入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時間密接，上訴人主張系爭股票係翁瑋隆以翁黃秀琴所有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由薛羽芯名義買入，尚非無憑。
　　⒊徵諸直至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約3個月前之109年10月間，經翁瑋隆詢問翁烔城關於翁黃秀琴台積電股票現金股利入帳事宜，翁烔城尚答覆「已入帳了」等語（參原審卷第93頁翁瑋隆與翁烔城間LINE對話截圖），且翁瑋隆不否認該對話之真正，並自承其多年來均有依台積電歷年現金股利數額給付款項予翁黃秀琴之事實（本院卷二第272至273頁），復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後，針對翁黃秀琴遺產分配事宜，於同月28日傳訊予翁烔城稱：「…因為媽媽（即翁黃秀琴）的偏心不公平，有出勞力的沒報酬，沒出勞力的能得到錢，這是翁家的錢，我基於這種情況我只能給她（即上訴人）五張股票，至於其他媽媽所留的郵局和保險，我都不要，我只要爸爸（即翁博裕）給我的」，再於同年2月2日傳訊予翁烔城稱：「…股票上週五（即同年1月29日）我已經賣了，我給阿貞（即上訴人）三百萬，媽媽的存款、保險我都不要，你同不同意？同意的話，我就轉到兆豐銀行」等語（原審卷第93至97頁翁烔城與翁瑋隆間LINE對話截圖），所述「給上訴人5張股票」、「給上訴人300萬元」，亦與依斯時台積電股票每股收盤價591元，盤中最高價619元、最低價591元（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訊），所估算當日台積電股票5張即5,000股之交易價格相近。另佐以證人即翁黃秀琴友人蔡吳秀琴於原審具結證稱：伊曾聽翁黃秀琴提及有股票放於次子（即翁瑋隆）處由其代為操作，次子會拿股息給她，她拿到後會給她女兒（即上訴人），拿錢給女兒的情形伊有看過幾次等情（原審卷第212至214頁），參互以察，可知翁黃秀琴確以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台積電股票，翁瑋隆即於此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且續為翁黃秀琴持有台積電股票，始會於其生前持續給付歷年現金股利，並將該股票之處理分配列為翁黃秀琴遺產分割之商討事項。
　　⒋翁瑋隆抗辯：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匯予伊100萬元，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系爭股票無關等語，固提出其於108年7月20日傳訊予翁烔城、翁烔城於同月22日及110年1月29日傳訊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本院卷一第439至444頁），惟該等對話並無任何有關翁黃秀琴曾向翁瑋隆借款之內容，顯難認其所辯可採。翁瑋隆又抗辯：伊前開110年1月28日、2月2日傳訊內容所述5張股票、300萬元非指台積電股票，當時因翁烔城一再以翁黃秀琴生前要求伊要負擔照顧上訴人責任，伊不堪其擾，乃表示願賣掉股票後給上訴人300萬元，從而出售其他非台積電股票籌資等語，並提出110年1月25日至同年2月3日期間出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持有股票之交易查詢明細表為證（本院卷一第423頁），惟該交易查詢明細表顯示此段期間賣出總計33張股票，交易總金額232萬餘元，其中110年1月29日（即110年2月2日訊息所述上週五）賣出總計25張股票，交易總金額161萬餘元，要與翁瑋隆訊息中所述5張股票、300萬元，差異甚大，其上開抗辯，亦不足信。至翁瑋隆另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內於87年間買入之系爭股票，嗣後已全數賣出一節，固有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為佐（本院卷二第225頁），然翁瑋隆於翁黃秀琴委任授權範圍內，本得自行裁量決定受任投資買賣台積電股票之處理方法，則其於委任期間如何進出股票市場投資買賣之具體細節，均無礙於其與翁黃秀琴間委任事務權利義務關係存在之認定。
　　⒌依上，翁黃秀琴有委任翁瑋隆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翁黃秀琴死亡時，對翁瑋隆有無系爭債權存在？系爭債權內容為何？
　　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50條本文、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翁黃秀琴與翁瑋隆間委任買賣台積電股票，且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猶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之法律關係，因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而消滅，翁瑋隆於斯時起，持有受任買入之台積電股票即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之債權，洵為有理。至上訴人雖主張應依系爭股票9,000股，加計87年買入後至110年1月3日期間台積電合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為29,500股等語，並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0日函附之台積電86年度至110年度股票股利配發資料表為證（本院卷一第329頁）。經查，翁瑋隆於本件委任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固如前述，然針對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前受任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具體日期、成交股數一節，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無由認定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受任持有之台積電股票現存之股票股數為29,500股，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之股數，尚屬無據。此外，上訴人即未再針對翁瑋隆於110年1月3日現存之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具體股數，提出其他客觀證據資料佐證，爰參酌證人蔡吳秀琴於原審結證以：翁黃秀琴有說股票要給上訴人、翁瑋隆一人一半，翁烔城不需要，因為上訴人比較沒有錢，故有跟翁瑋隆說股票要一半給上訴人。伊有建議翁黃秀琴若要給上訴人一半股票，最好趕快給，但翁黃秀琴說翁瑋隆應該不會不給，沒有特別寫書面等語（原審卷第213、215至216頁），佐以翁瑋隆與翁烔城商討台積電股票處理分配時，因認翁黃秀琴不公平，於110年1月28日傳訊表示「只能」給上訴人5張股票等語（原審卷第95頁LINE對話截圖），意指其不願讓上訴人足額獲配一半之台積電股數，可知翁瑋隆當時持有為翁黃秀琴買入之台積電股票應為10張以上，以最有利於翁瑋隆為認定，即為10張即1萬股。從而，翁黃秀琴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又該債權請求權係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時起算，尚未罹於15年請求權時效。基此，上訴人請求將此債權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割，應為有據。
　㈢翁黃秀琴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且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此為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法第1164條亦有明文。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查翁黃秀琴遺有如附表A欄所示遺產，其中編號6A欄內容為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業經認定如前，針對遺產之分割方案如下（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⑴附表編號1至5A所示遺產為存款及翁烔城應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之現金款項，性質均可原物分割，上訴人主張依原審判決所定即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方法分割，即上訴人、翁烔城各自翁烔城返還款項中取償支付之喪葬費用庫錢3,000元、7,800元後，所有款項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各1/3分配等語，為翁烔城所同意（本院卷二第299頁），翁瑋隆就此亦無不同意見，爰依兩造意願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
　　　⑵附表編號6A欄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乃兩造公同共有之債權，衡諸台積電股票性質上可分，且為得於公開交易市場自由買賣取得之流通性有價證券，併考量整股交易之便利性，爰由上訴人、翁烔城各分得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各3,000股之債權，另就上訴人、翁烔城未獲分配之其餘1,000股債權，依繼承開始之最近交易日即110年1月4日（110年1月3日為假日）台積電收盤價每股536元計算（本院卷二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訊），由翁瑋隆補償上訴人、翁烔城各17萬8,667元（計算式：1,000股×536元÷3＝17萬8,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即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積電股票1萬股）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由本院依職權酌定分割方法如附表C欄所示。原判決所定分割方法既與本院不同，無可維持，應認上訴為有理由，爰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規定，由全體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伊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翁淑貞  

訴訟代理人  林至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庭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瑋隆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于庭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烔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

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

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被繼承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灣積體電路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10,000股）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C欄所示。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三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繼承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所提起遺產分割之訴，係以被

    繼承人遺產之分割為請求法院審判之對象，法院應將整個遺

    產為一體列為分割範圍，並定其分割方法。縱繼承人對遺產

    範圍有爭議，僅就部分財產應否列為遺產予以分割之判決聲

    明不服，提起上訴，該上訴效力仍應及於訴之全部（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判決參照）。上訴人雖僅就原判

    決認定被繼承人翁黃秀琴之遺產範圍不包含附表編號6A欄所

    示債權（下稱系爭債權）部分聲明不服，上訴效力仍及於訴

    之全部，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

    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

    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

    明文。上訴人主張翁黃秀琴遺產包含對被上訴人翁瑋隆（下

    稱其名）之系爭債權，翁瑋隆於民國114年8月27日具狀抗辯

    系爭債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語（本院卷二第277頁），上訴

    人雖表示翁瑋隆逾時提出該攻擊防禦方法而不合法（本院卷

    二第300頁）。核翁瑋隆前揭所為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

    禦方法，惟此攸關其得否拒絕給付翁黃秀琴依系爭債權之請

    求，涉及系爭債權應否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配，如不許其提

    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說明，應准許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母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伊與

    翁瑋隆、被上訴人翁烔城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1/3。翁

    黃秀琴除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外，其曾委託翁瑋

    隆投資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積電）股票，翁

    瑋隆遂於87年8月至9月間以翁黃秀琴定存解約後部分款項，

    以其配偶薛羽芯之名義買入台積電股票9,000股（下稱系爭

    股票），迄至翁黃秀琴死亡為止，系爭股票加計歷年配發之

    股票股利共計29,500股，翁黃秀琴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

    求翁瑋隆交付。又該委任關係於翁黃秀琴死亡時消滅，翁瑋

    隆持有上開股份無法律上原因，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

    還。是翁黃秀琴另有對翁瑋隆之系爭債權，應計入其遺產範

    圍。兩造就翁黃秀琴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合意，亦

    無不分割之約定等情。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求為命將翁

    黃秀琴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

    示方法分割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翁瑋隆辯以：翁黃秀琴僅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並

    未委任伊購買台積電股票，至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定存

    解約時給付伊之部分款項，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

    買入之系爭股票無關，翁黃秀琴對伊並無系爭債權存在，縱

    認有之，系爭股票已於88年12月24日前全數賣出，系爭債權

    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業已罹於時效等語。

　㈡翁烔城則以：同意上訴人之請求及分割方法。翁黃秀琴於87

    年間曾詢問伊投資事宜，伊建議可買台積電股票，翁黃秀琴

    遂將其定存到期後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系爭股票

    ，翁瑋隆均有將台積電歷年配發之現金股利交付翁黃秀琴等

    語。

三、原審判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5A欄遺產，應依附表

    編號1至5C欄所示方法分割。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為：㈠原

    判決廢棄。㈡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應

    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翁瑋隆答辯聲明：上訴

    駁回。翁烔城答辯聲明：同意上訴聲明。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217頁）：

　㈠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長子翁烔城、次子翁瑋隆及長

    女即上訴人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均為3分之1。附表編號1

    至5A欄為翁黃秀琴之遺產。

　㈡翁烔城於翁黃秀琴死後，自翁黃秀琴中華郵政帳戶（即附表

    編號3帳戶，下稱翁黃秀琴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1

    75萬元以備喪葬開銷，嗣實際支出喪葬費合計18萬4,020元

    ，翁烔城另曾先墊付1萬800元向葬儀社購買庫錢。嗣兩造於

    111年4月14日以原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和解筆錄成

    立和解，翁烔城願將自翁黃秀琴郵局帳戶領出之175萬元扣

    除喪葬費18萬4,020元後之數額即156萬5,980元返還予兩造

    公同共有。

五、兩造均不爭執翁黃秀琴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上

    訴人主張系爭債權亦為翁黃秀琴之遺產，則為翁瑋隆所否認

    ，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析述如下：

　㈠翁黃秀琴有無委任翁瑋隆購買台積電股票？

　　⒈按所謂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

      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委任之目

      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受任人得

      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

      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不限於受任人以自己名義處理

      之。

　　⒉經查，兩造父親即翁黃秀琴之配偶翁博裕前於86年6月29日

      死亡，全體繼承人為兩造、翁黃秀琴，翁博裕遺有彰化銀

      行虎尾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博裕彰銀

      帳戶）存款701萬1,922元之遺產。嗣由翁博裕生前之同居

      人將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予翁瑋隆，翁瑋隆於

      同月30日從上開存款提領現金100萬元，及匯出200萬元至

      其配偶薛羽芯於板橋農會帳戶、匯出400萬元至翁瑋隆華

      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瑋隆華南商

      銀帳戶），再於同年8月20日將此筆400萬元中200萬元匯

      款予翁黃秀琴，同日該筆200萬元辦理為翁黃秀琴所有之

      華南商業銀行定存（下稱系爭200萬元定存款）等情，為

      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7頁），並有翁博裕遺產稅

      核定通知書、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翁瑋隆華

      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及翁黃秀琴定期性存

      款明細表為證（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252號卷【下稱家上

      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403至404、537至543頁）。嗣

      翁黃秀琴所有之系爭200萬元定存款於87年8月20日到期時

      ，其僅將其中100萬元辦理定存續存1年，其餘100萬元則

      由翁黃秀琴指示翁瑋隆於同日匯入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後

      ，翁瑋隆再於同日從該帳戶提領50萬元存入薛羽芯設於日

      盛國際商業銀行（嗣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合併）板橋中山

      分行之證券帳戶（下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又薛羽芯

      日盛證券帳戶依序於87年8月18日（扣款日：8月20日）、

      同月19日（扣款日：同月21日）、同年9月1日（扣款日：

      同年9月3日）購買台積電股票1,000股、5,000股、3,000

      股（即系爭股票），總計交易支出（含手續費）為39萬4,

      846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

      ，並有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

      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交易查詢

      明細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公

      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可佐（家上卷第297頁、本

      院卷一第171、539至543頁、卷二第225頁）。衡諸系爭股

      票交易扣款期間為87年8月20日至9月3日，核與87年8月20

      日翁黃秀琴交付100萬元予翁瑋隆及翁瑋隆同日將部分款

      項存入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時間密接，上訴人主張系爭

      股票係翁瑋隆以翁黃秀琴所有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

      部分款項委由薛羽芯名義買入，尚非無憑。

　　⒊徵諸直至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約3個月前之109年10月

      間，經翁瑋隆詢問翁烔城關於翁黃秀琴台積電股票現金股

      利入帳事宜，翁烔城尚答覆「已入帳了」等語（參原審卷

      第93頁翁瑋隆與翁烔城間LINE對話截圖），且翁瑋隆不否

      認該對話之真正，並自承其多年來均有依台積電歷年現金

      股利數額給付款項予翁黃秀琴之事實（本院卷二第272至2

      73頁），復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後，針對翁黃秀

      琴遺產分配事宜，於同月28日傳訊予翁烔城稱：「…因為

      媽媽（即翁黃秀琴）的偏心不公平，有出勞力的沒報酬，

      沒出勞力的能得到錢，這是翁家的錢，我基於這種情況我

      只能給她（即上訴人）五張股票，至於其他媽媽所留的郵

      局和保險，我都不要，我只要爸爸（即翁博裕）給我的」

      ，再於同年2月2日傳訊予翁烔城稱：「…股票上週五（即

      同年1月29日）我已經賣了，我給阿貞（即上訴人）三百

      萬，媽媽的存款、保險我都不要，你同不同意？同意的話

      ，我就轉到兆豐銀行」等語（原審卷第93至97頁翁烔城與

      翁瑋隆間LINE對話截圖），所述「給上訴人5張股票」、

      「給上訴人300萬元」，亦與依斯時台積電股票每股收盤

      價591元，盤中最高價619元、最低價591元（見本院卷二

      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

      訊），所估算當日台積電股票5張即5,000股之交易價格相

      近。另佐以證人即翁黃秀琴友人蔡吳秀琴於原審具結證稱

      ：伊曾聽翁黃秀琴提及有股票放於次子（即翁瑋隆）處由

      其代為操作，次子會拿股息給她，她拿到後會給她女兒（

      即上訴人），拿錢給女兒的情形伊有看過幾次等情（原審

      卷第212至214頁），參互以察，可知翁黃秀琴確以系爭20

      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台積

      電股票，翁瑋隆即於此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薛羽芯名

      義買入系爭股票，且續為翁黃秀琴持有台積電股票，始會

      於其生前持續給付歷年現金股利，並將該股票之處理分配

      列為翁黃秀琴遺產分割之商討事項。

　　⒋翁瑋隆抗辯：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匯予伊100萬元，係

      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系爭股票無關等語，固

      提出其於108年7月20日傳訊予翁烔城、翁烔城於同月22日

      及110年1月29日傳訊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本院卷一第

      439至444頁），惟該等對話並無任何有關翁黃秀琴曾向翁

      瑋隆借款之內容，顯難認其所辯可採。翁瑋隆又抗辯：伊

      前開110年1月28日、2月2日傳訊內容所述5張股票、300萬

      元非指台積電股票，當時因翁烔城一再以翁黃秀琴生前要

      求伊要負擔照顧上訴人責任，伊不堪其擾，乃表示願賣掉

      股票後給上訴人300萬元，從而出售其他非台積電股票籌

      資等語，並提出110年1月25日至同年2月3日期間出售薛羽

      芯富邦證券帳戶持有股票之交易查詢明細表為證（本院卷

      一第423頁），惟該交易查詢明細表顯示此段期間賣出總

      計33張股票，交易總金額232萬餘元，其中110年1月29日

      （即110年2月2日訊息所述上週五）賣出總計25張股票，

      交易總金額161萬餘元，要與翁瑋隆訊息中所述5張股票、

      300萬元，差異甚大，其上開抗辯，亦不足信。至翁瑋隆

      另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內於87年間買入之系爭股票，嗣

      後已全數賣出一節，固有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

      表為佐（本院卷二第225頁），然翁瑋隆於翁黃秀琴委任

      授權範圍內，本得自行裁量決定受任投資買賣台積電股票

      之處理方法，則其於委任期間如何進出股票市場投資買賣

      之具體細節，均無礙於其與翁黃秀琴間委任事務權利義務

      關係存在之認定。

　　⒌依上，翁黃秀琴有委任翁瑋隆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事

      實，堪予認定。

　㈡翁黃秀琴死亡時，對翁瑋隆有無系爭債權存在？系爭債權內

    容為何？

　　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

    滅。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

    第550條本文、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翁黃秀琴與翁

    瑋隆間委任買賣台積電股票，且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猶

    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之法律關係，因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

    死亡而消滅，翁瑋隆於斯時起，持有受任買入之台積電股票

    即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

    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之債權，洵為有理。至上訴人雖主

    張應依系爭股票9,000股，加計87年買入後至110年1月3日期

    間台積電合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為29,500股等語，

    並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0日函附之台

    積電86年度至110年度股票股利配發資料表為證（本院卷一

    第329頁）。經查，翁瑋隆於本件委任授權範圍內，於87年

    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固如前述，然針對翁瑋隆於

    翁黃秀琴死亡前受任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具體日期、成

    交股數一節，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無由認定翁

    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受任持有之台積電股票現存之股票

    股數為29,500股，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之股數，尚屬無據。此

    外，上訴人即未再針對翁瑋隆於110年1月3日現存之受任持

    有台積電股票具體股數，提出其他客觀證據資料佐證，爰參

    酌證人蔡吳秀琴於原審結證以：翁黃秀琴有說股票要給上訴

    人、翁瑋隆一人一半，翁烔城不需要，因為上訴人比較沒有

    錢，故有跟翁瑋隆說股票要一半給上訴人。伊有建議翁黃秀

    琴若要給上訴人一半股票，最好趕快給，但翁黃秀琴說翁瑋

    隆應該不會不給，沒有特別寫書面等語（原審卷第213、215

    至216頁），佐以翁瑋隆與翁烔城商討台積電股票處理分配

    時，因認翁黃秀琴不公平，於110年1月28日傳訊表示「只能

    」給上訴人5張股票等語（原審卷第95頁LINE對話截圖），

    意指其不願讓上訴人足額獲配一半之台積電股數，可知翁瑋

    隆當時持有為翁黃秀琴買入之台積電股票應為10張以上，以

    最有利於翁瑋隆為認定，即為10張即1萬股。從而，翁黃秀

    琴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付台積

    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又該債權請求權係於110年1月3日翁黃

    秀琴死亡時起算，尚未罹於15年請求權時效。基此，上訴人

    請求將此債權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割，應為有據。

　㈢翁黃秀琴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

      切權利義務，且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

      同共有，此為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所明定。次按繼承

      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

      者，不在此限，同法第1164條亦有明文。遺產分割，其目

      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

      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

      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

      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

      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

      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

      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

      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

      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查翁黃秀琴遺有如附表A欄所示遺產，其中編號6A欄內容為

      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業經認定如

      前，針對遺產之分割方案如下（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

　　　⑴附表編號1至5A所示遺產為存款及翁烔城應返還予兩造公

        同共有之現金款項，性質均可原物分割，上訴人主張依

        原審判決所定即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方法分割，即上

        訴人、翁烔城各自翁烔城返還款項中取償支付之喪葬費

        用庫錢3,000元、7,800元後，所有款項由兩造依應繼分

        比例各1/3分配等語，為翁烔城所同意（本院卷二第299

        頁），翁瑋隆就此亦無不同意見，爰依兩造意願分割如

        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

　　　⑵附表編號6A欄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

        ，乃兩造公同共有之債權，衡諸台積電股票性質上可分

        ，且為得於公開交易市場自由買賣取得之流通性有價證

        券，併考量整股交易之便利性，爰由上訴人、翁烔城各

        分得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各3,000股之債權，

        另就上訴人、翁烔城未獲分配之其餘1,000股債權，依

        繼承開始之最近交易日即110年1月4日（110年1月3日為

        假日）台積電收盤價每股536元計算（本院卷二第291頁

        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訊），

        由翁瑋隆補償上訴人、翁烔城各17萬8,667元（計算式

        ：1,000股×536元÷3＝17萬8,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

        ，即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翁黃秀琴所

    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積電股票1萬股）所示遺產，為有

    理由，應予准許，並由本院依職權酌定分割方法如附表C欄

    所示。原判決所定分割方法既與本院不同，無可維持，應認

    上訴為有理由，爰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

    ，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

    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

    ，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第85條第1項但書規定，由全體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

    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伊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

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

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

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林伶芳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家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翁淑貞  

訴訟代理人  林至偉律師

複 代理 人  廖庭萱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瑋隆  

訴訟代理人  陳郁婷律師

複 代理 人  黃于庭律師

被 上訴 人  翁烔城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9月1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兩造被繼承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10,000股）所示遺產，分割如附表C欄所示。

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兩造各負擔三分之一。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繼承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所提起遺產分割之訴，係以被繼承人遺產之分割為請求法院審判之對象，法院應將整個遺產為一體列為分割範圍，並定其分割方法。縱繼承人對遺產範圍有爭議，僅就部分財產應否列為遺產予以分割之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該上訴效力仍應及於訴之全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42號判決參照）。上訴人雖僅就原判決認定被繼承人翁黃秀琴之遺產範圍不包含附表編號6A欄所示債權（下稱系爭債權）部分聲明不服，上訴效力仍及於訴之全部，合先敘明。

二、次按當事人於第二審不得提出新攻擊或防禦方法，但對於在第一審已提出之攻擊或防禦方法為補充者，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上訴人主張翁黃秀琴遺產包含對被上訴人翁瑋隆（下稱其名）之系爭債權，翁瑋隆於民國114年8月27日具狀抗辯系爭債權請求權罹於時效等語（本院卷二第277頁），上訴人雖表示翁瑋隆逾時提出該攻擊防禦方法而不合法（本院卷二第300頁）。核翁瑋隆前揭所為固屬於二審提出新攻擊防禦方法，惟此攸關其得否拒絕給付翁黃秀琴依系爭債權之請求，涉及系爭債權應否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配，如不許其提出，即有顯失公平之情形，依上開說明，應准許提出。　　

貳、實體方面：

一、上訴人主張：兩造之母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伊與翁瑋隆、被上訴人翁烔城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各1/3。翁黃秀琴除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外，其曾委託翁瑋隆投資台灣積體電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積電）股票，翁瑋隆遂於87年8月至9月間以翁黃秀琴定存解約後部分款項，以其配偶薛羽芯之名義買入台積電股票9,000股（下稱系爭股票），迄至翁黃秀琴死亡為止，系爭股票加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29,500股，翁黃秀琴得依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翁瑋隆交付。又該委任關係於翁黃秀琴死亡時消滅，翁瑋隆持有上開股份無法律上原因，亦應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返還。是翁黃秀琴另有對翁瑋隆之系爭債權，應計入其遺產範圍。兩造就翁黃秀琴遺產範圍及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合意，亦無不分割之約定等情。爰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求為命將翁黃秀琴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答辯：

　㈠翁瑋隆辯以：翁黃秀琴僅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並未委任伊購買台積電股票，至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定存解約時給付伊之部分款項，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之系爭股票無關，翁黃秀琴對伊並無系爭債權存在，縱認有之，系爭股票已於88年12月24日前全數賣出，系爭債權請求權應自斯時起算，業已罹於時效等語。

　㈡翁烔城則以：同意上訴人之請求及分割方法。翁黃秀琴於87年間曾詢問伊投資事宜，伊建議可買台積電股票，翁黃秀琴遂將其定存到期後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系爭股票，翁瑋隆均有將台積電歷年配發之現金股利交付翁黃秀琴等語。

三、原審判決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5A欄遺產，應依附表編號1至5C欄所示方法分割。上訴人提起上訴，聲明為：㈠原判決廢棄。㈡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編號1至6A欄所示遺產，應依附表編號1至6B欄所示方法分割。翁瑋隆答辯聲明：上訴駁回。翁烔城答辯聲明：同意上訴聲明。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本院卷二第217頁）：

　㈠翁黃秀琴於110年1月3日死亡，長子翁烔城、次子翁瑋隆及長女即上訴人為全體繼承人，應繼分均為3分之1。附表編號1至5A欄為翁黃秀琴之遺產。

　㈡翁烔城於翁黃秀琴死後，自翁黃秀琴中華郵政帳戶（即附表編號3帳戶，下稱翁黃秀琴郵局帳戶）提領新臺幣（下同）175萬元以備喪葬開銷，嗣實際支出喪葬費合計18萬4,020元，翁烔城另曾先墊付1萬800元向葬儀社購買庫錢。嗣兩造於111年4月14日以原法院110年度家繼訴字第70號和解筆錄成立和解，翁烔城願將自翁黃秀琴郵局帳戶領出之175萬元扣除喪葬費18萬4,020元後之數額即156萬5,980元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

五、兩造均不爭執翁黃秀琴遺有附表編號1至5A欄所示遺產，上訴人主張系爭債權亦為翁黃秀琴之遺產，則為翁瑋隆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茲就兩造爭執析述如下：

　㈠翁黃秀琴有無委任翁瑋隆購買台積電股票？

　　⒈按所謂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法第528條定有明文。委任之目的，在一定事務之處理，除當事人另有約定外，受任人得在委任人所授權限範圍內，自行裁量決定處理一定事務之方法，以完成委任之目的，不限於受任人以自己名義處理之。

　　⒉經查，兩造父親即翁黃秀琴之配偶翁博裕前於86年6月29日死亡，全體繼承人為兩造、翁黃秀琴，翁博裕遺有彰化銀行虎尾分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款701萬1,922元之遺產。嗣由翁博裕生前之同居人將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及印鑑章交予翁瑋隆，翁瑋隆於同月30日從上開存款提領現金100萬元，及匯出200萬元至其配偶薛羽芯於板橋農會帳戶、匯出400萬元至翁瑋隆華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再於同年8月20日將此筆400萬元中200萬元匯款予翁黃秀琴，同日該筆200萬元辦理為翁黃秀琴所有之華南商業銀行定存（下稱系爭200萬元定存款）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本院卷二第217頁），並有翁博裕遺產稅核定通知書、翁博裕彰銀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及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為證（本院111年度家上字第252號卷【下稱家上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403至404、537至543頁）。嗣翁黃秀琴所有之系爭200萬元定存款於87年8月20日到期時，其僅將其中100萬元辦理定存續存1年，其餘100萬元則由翁黃秀琴指示翁瑋隆於同日匯入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後，翁瑋隆再於同日從該帳戶提領50萬元存入薛羽芯設於日盛國際商業銀行（嗣與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合併）板橋中山分行之證券帳戶（下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又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依序於87年8月18日（扣款日：8月20日）、同月19日（扣款日：同月21日）、同年9月1日（扣款日：同年9月3日）購買台積電股票1,000股、5,000股、3,000股（即系爭股票），總計交易支出（含手續費）為39萬4,846元等情，亦為兩造所不爭（本院卷二第217至218頁），並有翁黃秀琴定期性存款明細表、翁瑋隆華南商銀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表暨對帳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交易查詢明細表、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可佐（家上卷第297頁、本院卷一第171、539至543頁、卷二第225頁）。衡諸系爭股票交易扣款期間為87年8月20日至9月3日，核與87年8月20日翁黃秀琴交付100萬元予翁瑋隆及翁瑋隆同日將部分款項存入薛羽芯日盛證券帳戶，時間密接，上訴人主張系爭股票係翁瑋隆以翁黃秀琴所有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由薛羽芯名義買入，尚非無憑。

　　⒊徵諸直至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約3個月前之109年10月間，經翁瑋隆詢問翁烔城關於翁黃秀琴台積電股票現金股利入帳事宜，翁烔城尚答覆「已入帳了」等語（參原審卷第93頁翁瑋隆與翁烔城間LINE對話截圖），且翁瑋隆不否認該對話之真正，並自承其多年來均有依台積電歷年現金股利數額給付款項予翁黃秀琴之事實（本院卷二第272至273頁），復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後，針對翁黃秀琴遺產分配事宜，於同月28日傳訊予翁烔城稱：「…因為媽媽（即翁黃秀琴）的偏心不公平，有出勞力的沒報酬，沒出勞力的能得到錢，這是翁家的錢，我基於這種情況我只能給她（即上訴人）五張股票，至於其他媽媽所留的郵局和保險，我都不要，我只要爸爸（即翁博裕）給我的」，再於同年2月2日傳訊予翁烔城稱：「…股票上週五（即同年1月29日）我已經賣了，我給阿貞（即上訴人）三百萬，媽媽的存款、保險我都不要，你同不同意？同意的話，我就轉到兆豐銀行」等語（原審卷第93至97頁翁烔城與翁瑋隆間LINE對話截圖），所述「給上訴人5張股票」、「給上訴人300萬元」，亦與依斯時台積電股票每股收盤價591元，盤中最高價619元、最低價591元（見本院卷二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訊），所估算當日台積電股票5張即5,000股之交易價格相近。另佐以證人即翁黃秀琴友人蔡吳秀琴於原審具結證稱：伊曾聽翁黃秀琴提及有股票放於次子（即翁瑋隆）處由其代為操作，次子會拿股息給她，她拿到後會給她女兒（即上訴人），拿錢給女兒的情形伊有看過幾次等情（原審卷第212至214頁），參互以察，可知翁黃秀琴確以系爭200萬元定存款到期之部分款項，委任翁瑋隆投資購買台積電股票，翁瑋隆即於此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且續為翁黃秀琴持有台積電股票，始會於其生前持續給付歷年現金股利，並將該股票之處理分配列為翁黃秀琴遺產分割之商討事項。

　　⒋翁瑋隆抗辯：翁黃秀琴於87年8月20日匯予伊100萬元，係清償積欠伊之借款，與薛羽芯買入系爭股票無關等語，固提出其於108年7月20日傳訊予翁烔城、翁烔城於同月22日及110年1月29日傳訊其之LINE對話截圖為證（本院卷一第439至444頁），惟該等對話並無任何有關翁黃秀琴曾向翁瑋隆借款之內容，顯難認其所辯可採。翁瑋隆又抗辯：伊前開110年1月28日、2月2日傳訊內容所述5張股票、300萬元非指台積電股票，當時因翁烔城一再以翁黃秀琴生前要求伊要負擔照顧上訴人責任，伊不堪其擾，乃表示願賣掉股票後給上訴人300萬元，從而出售其他非台積電股票籌資等語，並提出110年1月25日至同年2月3日期間出售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持有股票之交易查詢明細表為證（本院卷一第423頁），惟該交易查詢明細表顯示此段期間賣出總計33張股票，交易總金額232萬餘元，其中110年1月29日（即110年2月2日訊息所述上週五）賣出總計25張股票，交易總金額161萬餘元，要與翁瑋隆訊息中所述5張股票、300萬元，差異甚大，其上開抗辯，亦不足信。至翁瑋隆另稱薛羽芯富邦證券帳戶內於87年間買入之系爭股票，嗣後已全數賣出一節，固有集保公司保管劃撥帳戶異動明細表為佐（本院卷二第225頁），然翁瑋隆於翁黃秀琴委任授權範圍內，本得自行裁量決定受任投資買賣台積電股票之處理方法，則其於委任期間如何進出股票市場投資買賣之具體細節，均無礙於其與翁黃秀琴間委任事務權利義務關係存在之認定。

　　⒌依上，翁黃秀琴有委任翁瑋隆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事實，堪予認定。

　㈡翁黃秀琴死亡時，對翁瑋隆有無系爭債權存在？系爭債權內容為何？

　　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50條本文、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翁黃秀琴與翁瑋隆間委任買賣台積電股票，且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猶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之法律關係，因翁黃秀琴110年1月3日死亡而消滅，翁瑋隆於斯時起，持有受任買入之台積電股票即無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主張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之債權，洵為有理。至上訴人雖主張應依系爭股票9,000股，加計87年買入後至110年1月3日期間台積電合計歷年配發之股票股利，共計為29,500股等語，並舉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0日函附之台積電86年度至110年度股票股利配發資料表為證（本院卷一第329頁）。經查，翁瑋隆於本件委任授權範圍內，於87年間以薛羽芯名義買入系爭股票，固如前述，然針對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前受任投資及持有台積電股票之具體日期、成交股數一節，上訴人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證明，無由認定翁瑋隆於翁黃秀琴死亡時，受任持有之台積電股票現存之股票股數為29,500股，故上訴人上開主張之股數，尚屬無據。此外，上訴人即未再針對翁瑋隆於110年1月3日現存之受任持有台積電股票具體股數，提出其他客觀證據資料佐證，爰參酌證人蔡吳秀琴於原審結證以：翁黃秀琴有說股票要給上訴人、翁瑋隆一人一半，翁烔城不需要，因為上訴人比較沒有錢，故有跟翁瑋隆說股票要一半給上訴人。伊有建議翁黃秀琴若要給上訴人一半股票，最好趕快給，但翁黃秀琴說翁瑋隆應該不會不給，沒有特別寫書面等語（原審卷第213、215至216頁），佐以翁瑋隆與翁烔城商討台積電股票處理分配時，因認翁黃秀琴不公平，於110年1月28日傳訊表示「只能」給上訴人5張股票等語（原審卷第95頁LINE對話截圖），意指其不願讓上訴人足額獲配一半之台積電股數，可知翁瑋隆當時持有為翁黃秀琴買入之台積電股票應為10張以上，以最有利於翁瑋隆為認定，即為10張即1萬股。從而，翁黃秀琴之繼承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對翁瑋隆有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又該債權請求權係於110年1月3日翁黃秀琴死亡時起算，尚未罹於15年請求權時效。基此，上訴人請求將此債權納入翁黃秀琴遺產分割，應為有據。

　㈢翁黃秀琴遺產應如何分割？

　　⒈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原則上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且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此為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所明定。次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法第1164條亦有明文。遺產分割，其目的在於遺產公同共有關係全部之廢止，而非個別財產公同共有關係之消滅。所謂應繼分係各繼承人對於遺產之一切權利義務，所得繼承之比例，並非對於個別遺產之權利比例，因此分割遺產並非按照應繼分比例逐筆分配，而應整體考量定適當之分割方法，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⒉查翁黃秀琴遺有如附表A欄所示遺產，其中編號6A欄內容為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業經認定如前，針對遺產之分割方案如下（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⑴附表編號1至5A所示遺產為存款及翁烔城應返還予兩造公同共有之現金款項，性質均可原物分割，上訴人主張依原審判決所定即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方法分割，即上訴人、翁烔城各自翁烔城返還款項中取償支付之喪葬費用庫錢3,000元、7,800元後，所有款項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各1/3分配等語，為翁烔城所同意（本院卷二第299頁），翁瑋隆就此亦無不同意見，爰依兩造意願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5B欄所示。

　　　⑵附表編號6A欄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1萬股之債權，乃兩造公同共有之債權，衡諸台積電股票性質上可分，且為得於公開交易市場自由買賣取得之流通性有價證券，併考量整股交易之便利性，爰由上訴人、翁烔城各分得對翁瑋隆請求交付台積電股票各3,000股之債權，另就上訴人、翁烔城未獲分配之其餘1,000股債權，依繼承開始之最近交易日即110年1月4日（110年1月3日為假日）台積電收盤價每股536元計算（本院卷二第291頁臺灣證券交易所網站110年1月台積電各日成交資訊），由翁瑋隆補償上訴人、翁烔城各17萬8,667元（計算式：1,000股×536元÷3＝17萬8,66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即分割如附表編號1至6C欄所示。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民法第1164條規定訴請分割翁黃秀琴所遺如附表A欄（含編號6台積電股票1萬股）所示遺產，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並由本院依職權酌定分割方法如附表C欄所示。原判決所定分割方法既與本院不同，無可維持，應認上訴為有理由，爰廢棄原判決，並改判如主文第2項所示。

七、末按裁判分割遺產之形成訴訟，法院決定遺產分割之方法時，應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受起訴聲明之拘束，亦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則依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第85條第1項但書規定，由全體繼承人依應繼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始為公平，爰諭知如主文第3項所示。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九、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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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賴惠慈

　　　　　　　　　　　　　　　法　官　賴秀蘭

　　　　　　　　　　　　　　　法　官　林伊倫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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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林伶芳



